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申請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信債信查詢注意事項

96年3月22日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，96年5月1日起實施。

97年6月26日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修正第1、4點規定，97年9月1日起實施。
98年11月12日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修正第1點規定。

99年12月6日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修正第1點規定。
一、申請信用保證(含轉展期)案件，除本基金另有規定者外，應依下列方式向票據交換所（以下簡稱票交所）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（以下簡稱聯徵）辦理票、債信查詢。

（一）個人戶：
１、申請人及其配偶：
（1）聯徵A11-「個人任職董監事及經理人企業名錄」。

查有申請人或其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，比照企業戶查詢項目辦理。
農、漁會是否辦理本項查詢得依其內規辦理。

（2）聯徵B05-「個人授信餘額變動資訊」。

農、漁會是否辦理本項查詢得依其內規辦理。

（3）聯徵B33-「新版授信、擔保品、還款紀錄與保證資訊-行庫別」或B36-「新版授信（含票信）、擔保品、還款紀錄與保證資訊-行庫別」。

A.「授信異常紀錄：Y」者，請另查B09-「個人逾期催收或呆
帳資訊-行庫別」。

B.「信用卡紀錄：Y」者，請另查K33-「信用卡戶帳款、循環比率及無擔保授信資訊」。

C.持有現金卡者，請另查B66-「現金卡每日放款餘額及還款紀錄資訊」。
D.「補充／註記資訊：Y」者，請另查Z13-「補充註記/消債條例信用註記資訊」。
（4）查詢聯徵J05-「個人綜合徵信報告資訊-農漁會專用」者，得免查詢A11、B33(或B36)、K33、Z13。其授信異常紀錄「Y」者，請另查B09 ;持有現金卡者，請另查B66。
（5）票交所「第一類」票據信用資料。查有退票註記者，請另查「第二類」票據信用資料。
（6）其他貸款機構規定應查詢之項目。

２、保證人：
（1）聯徵B33-「新版授信、擔保品、還款紀錄與保證資訊-行庫別」或B36-「新版授信（含票信）、擔保品、還款紀錄與保證資訊-行庫別」。

A.「授信異常紀錄：Y」者，請另查B09-「個人逾期催收或呆帳資訊-行庫別」。

B.「信用卡紀錄：Y」者，請另查K33-「信用卡戶帳款、循環比率及無擔保授信資訊」。

C.持有現金卡者，請另查B66-「現金卡每日放款餘額及還款紀錄資訊」。
D.「補充／註記資訊：Y」者，請另查Z13-「補充註記/消債條例信用註記資訊」。

（2）查詢聯徵J05-「個人綜合徵信報告資訊-農漁會專用」者，得免查詢B33(或B36)、K33、Z13。其授信異常紀錄「Y」者，請另查B09 ;持有現金卡者，請另查B66。
（3）票交所「第一類」票據信用資料。查有退票註記者，請另查「第二類」票據信用資料。
（4）其他貸款機構規定應查詢之項目。
（二）企業戶：
１、申請之企業戶：
（1）聯徵A13-「公司登記及其變更與沿革資訊」。

（2）聯徵B06-「企業授信餘額變動資訊」。

農、漁會是否辦理本項查詢得依其內規辦理。

（3）聯徵B33-「新版授信、擔保品、還款紀錄與保證資訊-行庫別」或B36-「新版授信（含票信）、擔保品、還款紀錄與保證資訊-行庫別」。
「授信異常紀錄：Y」者，請另查B10-「企業逾期催收或呆帳資訊-行庫別」。

（4）票交所「第一類」票據信用資料。查有退票註記者，請另查「第二類」票據信用資料。
（5）其他貸款機構規定應查詢之項目。
２、企業戶負責人及其配偶暨保證人比照個人戶查詢項目辦理。
二、保證案件分批、循環動用或期中管理、覆審時，是否需再行查詢，依貸款機構有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票、債信查詢資料應存案備查，嗣後如申請本基金代位清償時需隨案檢附。
四、票、債信查詢有效期間：

（一）已貸案件：貸放日前1個月內。

（二）未貸案件：

１、送保日前1個月內。

２、本基金同意保證後，貸放日距查詢日逾1個月者應重新查詢：

（1）如有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（以下簡稱準則）第5條之2所列各款情事之一，或有本基金停止授權事項，除前已載明於申請文件者外，應詳予敘明送本基金審核同意後始得貸放。

（2）如有準則第5條之4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註銷該案保證。

（三）轉（展）期案件：貸款機構核准日前1個月內。
五、本注意事項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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